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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宇洲 通讯员 钟梅琳 王旖

“被告人韩某是否需要发表辩护意见？”“没有。”庭

审现场，身着防护服的被告人韩某全程低着头，面对公

诉人和法官的提问只作简单陈述。

3月19日，绍兴市上虞区法院以高空抛物罪一审

判处被告人韩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

3000元。

“3月11日午休时，看到朋友圈有人上传了一条视

频，看后觉得这样的行为很像高空抛物。”本案公诉人

孙瑜是该案线索的发现者。她认为，刑法修正案（十

一）已将高空抛物纳入刑事范畴，视频内高空抛掷建筑

垃圾的行为可能涉嫌高空抛物罪。随后，她将犯罪线

索移送上虞区公安分局。

3月14日，警方对该案立案侦查。经查，3月11日

上午，在上虞某开放式小区，从事房屋装修的韩某

为图方便，将部分带有铁钉的建筑垃圾从三楼窗口

直接抛掷至地面，且抛掷现场未设置警示标志、未

采取防护隔离措施，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所幸无人

员受伤。

3月18日，该案移送上虞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检

察院召开员额检察官联席会议，围绕韩某是否构罪展

开讨论并形成一致意见。经过检察官的释法说理，韩

某自愿认罪认罚，并在值班律师的见证下签署认罪认

罚具结书，同意适用速裁程序。当日，该院以涉嫌高空

抛物罪对韩某提起公诉，并提出量刑建议。

19日，法院经审理后，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当

庭作出判决。

据了解，这是今年3月1日刑法修正案（十一）施

行后，我省判决的首例高空抛物罪案。“此前，这类案

件大多援引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定罪量

刑，情节较轻的则由公安机关进行治安拘留等行政

处罚。”该案承办法官鲍琦说，“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罪定罪，判刑最低是3年起，这样的量刑结果

对未造成严重伤害后果的高空抛物行为来说有些过

重，而行政处罚的惩戒效果又不明显，这与刑法‘罪

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不相适应。”鲍琦认为，增设高空

抛物罪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入罪门槛，对一些高空抛

物行为但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能够达到“罪责刑相

适应”。

关于高空抛物罪的认定，鲍琦介绍，首先要明确

当事人的主观心态，如果明知行为会危害他人人身健

康仍故意实施了从建筑物高空抛掷物品的行为，并造

成一定危害，就会被认定是犯高空抛物罪。他提醒

道，如果窗台上摆放了重物，没有抛掷行为却掉落了，

还造成了严重后果的，虽然不属于高空抛物，但行为

人应承担过失致人重伤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刑事

责任。

通讯员 邵珊珊

本报讯 3月19日，宁波市鄞州区法院通过远程视

频庭审的方式，对一起被告人酒后暴力袭击辱骂民警

的袭警罪案件公开开庭并当庭宣判。这也是自今年3

月1日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以来，宁波首例宣判的袭

警罪案件。

3月11日晚，鄞州公安分局横溪派出所接到报警

称有人在横溪某餐馆酒后闹事。民警带领辅警随即赶

到餐馆处置，后在传唤被告人郭某并将其带至医院醒

酒期间，郭某先后暴力袭击了警务人员，致两名辅警受

伤，并用污言秽语威胁、辱骂民警等人。警方随即将郭

某刑事拘留。

“都是喝醉酒惹的祸。”到案后，郭某承认自己当天

从中午开始就和朋友喝酒唱歌，晚上到餐馆后又喝了

白酒。

3月15日，该案移送公诉机关，郭某对指控的犯罪

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认罚。3月17日，公诉机关指

控被告人郭某犯袭警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郭某以暴力方法袭击

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其行为已构成袭警罪。

郭某认罪认罚，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

对其从轻处罚。最终，判处被告人郭某有期徒刑8

个月。

据介绍，新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妨害公务

罪进行了修改，增设袭警罪，将这类犯罪的法定最低

刑由罚金刑提高至管制刑，并对使用枪支、管制刀具

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严重危及人身安全

的，法定最高刑由原来的3年有期徒刑提高至7年有

期徒刑。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王倩霞

本报讯 非法获利 5 万元的背后，是被买卖的 149 万

余条公民个人信息。3 月 18 日，桐乡市检察院提起的

这起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开庭

审理。

去年10月，检察院在审查蒲某某、黄某某等人涉嫌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刑事案件中发现，2020年5月至7月，蒲某

某等四人合伙，先后多次冒充买家以测试网购数据为由，通过

某聊天软件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对信息进行整理加工。

随后，每条数据信息被他们以1—1.5元不等的价格出售给张

某某（另案处理）等人用于新型犯罪，共获利近5万元。由于

上述信息被多次非法倒卖，众多不特定人员的个人信息遭受

非法泄露和传播，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损，所以在依法追究蒲

某某等四人刑事责任的同时，该院依法向桐乡市法院提起民

事公益诉讼。

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的行为虽然发生在民法典实施前，

但民法典对个人信息保护有更为详尽的规定。案件适用民法

典更能体现法律对不特定民事主体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的保

护和尊重。据此，检察院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二条“侵

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

损失或者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赔偿”为依据，诉请判令被告

应按照其获利赔偿损失49188元，并在浙江法制报上公开赔

礼道歉。

庭审中，蒲某某等四名被告当庭表示服判认罚。该案将

择日宣判。

本报记者 郁燕莉 杭栋莹 通讯员 孙萌希

本报讯 近日，湖州市吴兴区专职网格员平安实训首期培

训班在市平安实训基地（吴兴平安学院）开班，八里店镇35名

专职网格员度过了紧张又有趣的三天学习。

打开座位上的平板电脑，通过内部网络无线传输，同

步共享课程内容，授课专家知识点一目了然。同时，结合

湖州市全科网格VR智慧实训平台 16个教学场景，网格

员深入场景学习知识点，老师还能与学员进行即时问答

互动。

基地邀请了湖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和吴兴区教育局、应急

管理局、市场监管局、卫健局、住建局、公安分局的7名导师上

课。区应急管理局的尹剑波说，这样的授课形式很好，课堂充

满趣味。网格员凌晨辉说，以往老师在讲台上讲、我们在下面

听，注意力容易分散，而这次一堂课下来，知识点都听进去了，

这样的联动教学效果好。

在学习专业理论知识后，第二天基地讲师带学员走进实

训场景。在三合一童装厂的场景中，他们看到了地上乱扔的

烟头和寝室内私拉乱接的电线；在餐饮店厨房场景中，他们看

到了食品成品和半成品混放、食品添加剂随意摆放……这些

场景教学，既巩固了培训内容，又加深了大家对隐患点排查的

理解和掌握。

之后举行的网格实训考试，基地设置了在线答题和隐患

排查两个环节。其中的隐患排查环节，网格员需走进场景，通

过隐患排查、答题，找出正确答案。沈京军从事网格工作三年

多。他说，把各种“问题”植入到场景中，就像老中医把脉，必

须说出个道道，契合实际，受益匪浅，有助于提升他们的业务

能力。

这次培训还有一大亮点，基地开放了地震逃生、泥石流逃

生等16个VR安全体验项目。体验了VR场景地震逃生，小

吴感慨地说：“很逼真，要给个大大的赞！”

据了解，湖州市平安实训基地由浙江浙法传媒集团旗下

的浙法培训公司运营管理。基地自2月正式开业以来，已经

研发出网格员实训课程、青少年安全教育实训课程及行业安

全主题实训等，通过构建“教、学、练、战”实训培训体系，为各

级部门提供培训服务。

以群众满意度检验
教育整顿成效

通讯员 白灵 本报记者 顾洁丽

本报讯 近日绍兴市召开新闻发

布会，介绍全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相

关情况。

目前，绍兴建立完善了以市委书记

马卫光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制定出台实

施方案，相关单位第一时间学习贯彻、

全面启动、部署推进，将深入开展“传承

‘枫桥经验’、筑牢政治忠诚、护航‘四个

率先’”等主题活动。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绍兴

把“我为群众办实事”作为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的重要内容，以群众的满意度来

检验教育整顿的成效。其中，市中院将

进一步完善“线上+线下24小时”现代

诉讼服务体系，深入推进“枫桥式”人民

法庭“零距离”工程，全面推进司法拍卖

“一件事改革”；市检察院将重点围绕人

民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关注度高的领

域，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保护好

人民群众的个人信息，维护好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市公安局将聚焦数字化

改革，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打击

力度，推出交通便民“一件事改革”，提

升公安机关高频民生事项网办率；市司

法局将重点开展“开门整顿听民声”“上

门服务解民忧”“法润绍兴顺民意”等行

动，提高全民守法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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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带钉的建材从三楼抛下，被判高空抛物罪

酒后暴力袭击加辱骂民警，被判袭警罪

倒卖近150万条公民个人信息
检察院提起刑附民公益诉讼，要求依民法典赔偿

湖州市平安实训基地首期网格员平安实训班开班


